
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之个人所得税税负比较 

（2019/2020 年度） 

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国家（国家或地区，下同）对本国的公民和居民的个人所得以及就境外个人来源

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 

中国大陆，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应税所得分为九类，并实行不同的征税

办法。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劳动性

所得称为综合所得，被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 3%至 45%。对

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

用分类征税方式，按照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台湾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将个人应税所得划分为九类，包括营利所得、执行业务所得、薪资所得、

利息所得、租赁所得及特许使用权利费所得及其他所得等。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先合并所有各类所

得，然后按综合所得额减除规定扣除额后计算征税。综合所得税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级距

为新台币 54 万元以下，税率为 5%；最高级距为新台币 453 万元以上，税率为 40%。 

香港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对个人所得的课税涉及三个税种：就受雇工作入息及退休金征收的薪

俸税，就业务利润征收的利得税，及就物业收入征收的物业税。香港居民可以选择按其个人的各类

所得分别计算应纳税额及缴纳税款，也可以选择“个人入息课税”，将其经营所得及（或）薪俸入

息及（或）物业收入之各项所得及亏损加在一起报税。薪俸税可以选择适用 15%的标准税率或 2％ 

- 1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利得税(独资经营者)和物业税均适用 15%的标准税率。

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中国大陆和台湾需根据该个人的税务居民身份及来源地等

要素来判定在当地是否有纳税义务，而由于香港没有资本所得税，所以并没有对个人来源于任何地

区的股息红利征收所得税。 

鉴于各个地方独特的免税及扣除政策，建议纳税人可以因应该等政策，对其所得税方式进行针对性

的安排和筹划，从而可以充分享受到当地的免税及各项优惠政策。 

本文仅针对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的个人因任职、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薪俸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作简要介绍，并就中港台三地之间的个人薪资税负作简单的分析比较，以供启源的客户参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0%E5%BE%97%E7%A8%8E/1081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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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简要介绍  

 

 

个人因任职、受雇取得的收入，在香港应申报缴纳薪俸税，在中国大陆被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

金所得范筹，在台湾被称为薪资所得需课缴个人所得税。 

 

就课税范围来说，中港台三地的税法规定都差不多，凡是个人取得的薪资、补贴津贴、奖金、股权

激励等所有与该个人任职、受雇相关的工资性收入，均负有纳税义务，但在征税原则、税率、免税

及扣除额、申报方式等方面，三地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本所整理列示如下： 

 

表 1：中港台薪资所得之个人所得税对比 

 

项目  香港 台湾 中国大陆 

征税原则 属地原则 属地原则 属人原则 

税法 税务条例 
所得税法 
（第二章 综合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 

税务年度 
4 月 1 日 到次年的 
3 月 31 日  

1 月 1 日 到 12 月 31 日 1 月 1 日 到 12 月 31 日 

申报方式 年度自行申报 
年度自行申报，但月薪资超
过新台币 84,501 元时应由
雇主按月预扣预缴 

雇主按月预扣预缴 
自行办理年度汇算清缴 

申报时间 
报税表发出日期起的 1
个月内 

1 月 1 日 至 5 月 31 日 
每月 15 日 前按月预扣预缴 
3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 年度汇
算清缴 

税率 
15%的标准税率或 
2％- 17％的五级超额
累进税率 

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 5%至 40% 

7 级超额累进税率，3%至 45% 

基本免税额 
单身：132,000 港元 
已婚：264,000 港元 

一般免税额： 
新台币 8.8 万元 
满 70 岁：新台币 13.2 万元 
标准扣除额 
单身：新台币 12 万元 
已婚：新台币 24 万元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 
新台币 20 万元 

人民币 6 万元 
夫妻不能合并申报 

专项扣除 强积金 劳健保 社保、住房公积金 

其他扣除 

赡养长者、照宿长者 
单亲、子女 
供养兄弟姐妹 
伤残人士 
进修开 支、贷款利息 
自愿医保计划合资格保
费、慈善捐款等  

幼儿学前 
身心障碍 
储蓄投资 
长者照顾 
教育学费 
财产交易损失 

赡养老人 
子女教育 
房贷利息 
租房支出 
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 

税务宽减政策 
2019/20 年度，宽减
100%，但每宗个案不
超过港币 20,000 元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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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居民 

 

香港的税制是按地域来源征税，凡因任何职位、受雇工作或退休金并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

而获得的入息，不论是否已在其他税收管辖区缴税，均须课缴薪俸税。 

 

1、 课税范围  

 

香港的薪俸税类似于中国大陆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目，或类似于台湾个人

所得税中的薪资所得税目，其应税范围包括： 

（1） 薪金、工资及董事酬金 

（2） 佣金、花红、代替假期的工资、约满酬金及在 2012 年 4 月 1 日或以外累算

的代通知金 

（3） 津贴、额外赏赐及附带利益 

（4） 任何人士给予的小费 

（5） 雇主代雇员支付的薪俸税 

（6） 获提供的居所的“租值” 

（7） 股份奖赏和股份认购权利益 

（8） 补发薪金、约满酬金 

（9） 离职时收取的款项及从退休计划收取的款项 

（10） 退休金 

 

2、 纳税年度 

 

香港薪俸税的纳税年度是每年的 4 月 1 日至次年的 3 月 31 日，纳税义务人应就此期间

的全部应税所得向税务局申报。 

 

3、 申报时间和申报方式 

 

与以往的做法不同，香港税务局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发出了 2019/20 课税年度的物业

税报税表及雇主报税表，而该课税年度的利得税报税表及个别人士报税表将会于 2020

年 5 月 4 日及 2020 年 6 月 1 日分别发出。 

 

根据规定，纳税人收到报税表后，应于税务局发出报税表后的一个月内或在有关报税

表所指明的任何其他时间内填妥及交回税务局。否则，可能会导致纳税人逾期申报而

被罚款。 

 

应纳税额一般可以分两期缴纳，分别在下一年的 1 月和 4 月左右，第一期是应缴税款

的 75%，第二期是剩余的 25%。缴税方式有邮寄付款、亲临付款、使用电话、互联网

或银行自动柜员机付款等多种方式。 



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之个人所得税税负比较 

 

版权所有 © 2002-2020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v20.1                 www.kaizencpa.com 4 

 

 

4、 税款计算的方式 

 

纳税人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计算应课税入息额： 

 

（1） 按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分别计算应纳税额及缴纳税款 

 

选择此方式时，纳税人应分别就其获自任何职位、受雇工作入息及退休金课缴

薪俸税，就业务利润课缴利得税，及就物业收入课缴物业税。薪俸税可以选择

适用 15%的标准税率或 2％- 1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利得税和物业税均适

用 15%的标准税率。 

 

（2） 个人入息课税 

 

东主、股东或业主如符合申请条件，均可选择以个人入息课税方式评税。在评

税时会一并计算其应缴付薪俸税、利得税和物业税的入息，然后从该总额作出

适当扣除；如有任何余额，则会以薪俸税所使用的税率征税；这样可能会减少

应缴的税款总额。 

 

如纳税人只收取应课薪俸税入息，则无须考虑个人入息课税。 

 

5、 税率 

 

薪俸税以应课税入息实额为计税依据，薪俸税可以选择适用 15%的标准税率或 2％- 17％

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应课税入息实额 = 入息 – 扣除总额 – 免税总额 

 

应缴税款是应课税入息实额按累进税率计算；或以入息净额（未有扣除免税额）按标

准税率 15%计算，两者取较低的税款额征收。 

 

纳税人可以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薪俸税，但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的薪俸税，不得超

过以扣除免税额前的总所得乘以标准税率计算出来的税额。以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

得出的应交税额没有超过应税所得 15%的，按照累进税率计算的结果交税；如果计算

得出的应交税额超过应税所得 15%的，按照应税所得的 15%交税。 

 

但每年入息临近税务局指定水平的人士须按标准税率缴税。具体入息标准可以参阅香

港须按标准税率缴税的入息水平。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taxes/taxfiling/taxrates/salariesrates.htm#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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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香港薪俸税五级累进税率 (课税年度 2018/2019 起适用) 

 

级距 应课税入息实额 (港元) 税率 应缴税款 (港元) 

1 首 50,000 2% 1,000 

2 次 50,000 6% 3,000 

100,000  4,000 

3 次 50,000 10% 5,000 

150,000  9,000 

4 次 50,000 14% 7,000 

200,000  16,000 

5 余额 17%  

 

6、 免税额 

 

香港税法没有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是制定了免税条件和免税额。每名缴纳薪俸

税或已申请个人入息课税的纳税人，均可享有基本免税额。同时，亦可根据税法规定

申索其他免税额，以减少应课税的入息总额。 

 

表 1-2：免税额 (课税年度 2018/2019 起适用) 

 

免税项目 金额（港元） 

基本免税额  132,000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子女免税额 

第 1 至第 9 名子女（每名） 120,000 

       在每名子女出生的课税年度，可获额外增加的子女免税额 120,000 

供养父母及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每名计算） 

年满 55 岁但未满 60 岁 25,000 

年满 60 岁或以上；或有资格根据政府伤残津贴计划申索津贴 50,000 

供养父母及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额外免税额（连续同住） 

年满 55 岁但未满 60 岁 25,000 

年满 60 岁或以上；或有资格根据政府伤残津贴计划申索津贴 50,000 

供养兄弟姐妹免税额（每名计算） 37,500 

单亲免税额 132,000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每名计算） 75,000 

伤残人士免税额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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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税项扣除 

 

在计算薪俸税或个人入息课税时，除各类免税额外，纳税人还可以申索其他的税项扣

除。根据修订后的有关法例，自 2019 年 4 月 1 日 开始后的课税年度（即 2019/20 及

其后的课税年度）起，纳税人为自已或指明亲属购买合资格自愿医保计划下认可产品

而缴付的保费，纳税人缴付合资格年金保费及作出可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可在薪

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下获得税务扣除，两项税务扣除的最高上限分别为港币 8,000 元

及 60,000 元。 

 

表 1-3：计算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时可扣除的项目(课税年度 2019/2020 起适用) 

 

扣除项目  最高金额（港元） 

个人进修开支 100,000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支付给安老院，按每名计算） 100,000 

居所贷款利息 100,000 

向认可退休计划支付的强制性供款 18,000 

根据自愿医保计划保单所缴付的合资格保费 8,000 

合资格年金保费及可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 60,000 

认可慈善捐款  [  (入息 – 可扣除支出  – 折旧免税额) x 百分率 ] 35% 

 

8、 税务宽减政策 

 

通常情况下，香港政府于每年年初发表财政预算案都会推出减税措施，包括针对所得

税、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的宽减政策。根据早前发布的 2020/21 年财政预算案，针

对 2019/20 课税年度的薪俸税、所得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将实行宽减 100%但每宗个

案不超过港币 20,000 元的税款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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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湾居民 

 

台湾个人所得税采取属地原则，只对来源于台湾地区的所得征税。凡是取得台湾地区来源所

得之个人，应就其台湾地区之来源所得，课征综合所得税。台湾境内居住者于办理结算申报

时，应将其配偶及受扶养亲属之所得合并申报。非台湾地区境内居住之个人，而有台湾地区

来源所得者，除另有规定外，其应纳税额，分别就源扣缴。 

 

台湾综合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采用综合所得结算申报制。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和申

报受扶养的亲属，全年所取得以上各类所得的合计，就是综合所得总额。综合所得包括： 

（1） 营利所得 

（2） 执行业务所得 

（3） 薪资所得 

（4） 利息所得 

（5） 租赁所得及权利金所得 

（6） 自力耕作、渔、牧、林矿之所得 

（7） 财产交易所得 

（8） 竞技、竞赛及机会中奖之奖金或给与 

（9） 其他所得。 

 

1、 纳税年度 

 

台湾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纳税年度是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纳税义务人应就此

期间的全部应税所得向税务局申报。 

 

2、 申报时间 

 

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为结算申报期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2019 年度综合所

得税的申报时间特别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这段期间可利用国税局提供之综

合所得税结算申报书人工填写或利用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缴税系统办理网络申报，

适用税额试算服务的纳税义务人亦可利用税额试算通知书等相关书表办理缴税或回复

确认。 

 

3、 申报方式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方式有网络申报、二维条形码及人工申报 3 种。为简化综合所得

税结算申报作业，财政部各地区国税局针对结算申报内容单纯案件，主动提供税额试

算服务，纳税义务人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等相关书表经核对无误后，于规定期限缴纳

税款（缴税案件）或回复确认（退税案件及不缴不退案件），即完成综合所得税结算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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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公式 

 

综合所得税净额＝综合所得总额－免税额－标准/列举扣除额 

—特别扣除额-基本生活费 

应纳税额＝综合所得税净额 × 税率%－累进差额 

应退税额或应自行缴纳税额＝应纳税额－全部预缴税额及可扣抵税额 

 

5、 综合所得税税率 

 

表 2-1：台湾综合所得税税率级距表（课税年度 2019 年适用） 

 

级距 综合所得净额（新台币元） 税率 累进差额（新台币元） 

1 0 – 540,000 5% 0 

2 540,001 – 1,210,000 12% 37,800 

3 1,210,001– 2,420,000 20% 134,600 

4 2,420,001 – 4,530,000 30% 376,600 

5 4,530,001 以上 40% 829,600 

 

6、 免税额 

 

纳税义务人按规定减除其本人、配偶及合于规定扶养亲属之免税额，如纳税义务人本

人、配偶及受扶养直系尊亲属年满 70 岁者，免税额增加 50%。2019 年度每人免税额

分别为新台币 88,000 元，如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其扶养直系尊亲属年满 70 岁者，

免税额为新台币 132,000 元。 

 

7、 标准扣除额和列举扣除额 

 

扣除额包含一般扣除额及特别扣除额两类。一般扣除额分为标准扣除额及列举扣除额，

该两类扣除额不得同时使用，纳税人应择一采用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方式。 

 

2019 年度标准扣除额单身者为新台币 120,000 元，夫妻合并申报者为新台币 240,000

元。 

 

列举扣除额包含有捐赠、人身保险费、医药及生育费、灾害损失、自用住宅购屋借款

利息、房屋租金支出、依政治献金法对政党之捐赠、依政治献金法对政治团体之捐赠、

依政治献金法对拟参选人之捐赠、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候选人之竞选经费等 12

项，并依所得税法规定列举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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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别扣除额 

 

此前，特别扣除额包含薪资所得、财产交易损失、储蓄投资、身心障碍、教育学费及

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为配合政府推动长照政策，2020 年报税还增加了长照扣除额，

以每人定额新台币 12 万元扣除。但若纳税人扣除长照免税额后所适用的税率为 20%以

上，或股利申报按 28%计算时，不得使用长照扣除额。 

 

此外，2020 年所得税务制度有所调整，自课税年度 2019 年起实行薪资扣除双轨制，

薪资扣除额可以选择定额扣除新台币 20 万元，或者选择用凭证核销“薪资必要费用”。 

 

薪资必要费用包含与职务上或工作上直接相关并为必要支出的职业专用服装费、进修

训练费、职业上工具支出三种。 

 

基于每项核销费用上限为年度薪资收入的 3%，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上限为新台币

20 万元，当纳税人的年收入超过新台币 222.23 万元时，即可选择核销薪资必要费用

项目来扣除会比较有利。 

 

9、 基本生活费 

 

自课税年度 2019 年起，基本生活费从新台币 17.1 万元增加为新台币 17.5 万元，基本

生活费的比较公式计算方法亦作出了改变，如果基本生活费比较公式计算的结果大于

零，则该差额可以从所得总额中扣除。 

 

基本生活费的比较公式计算方法为： 

 

基本生活费总额 -  (免税额+标准/列举 + 幼儿学前扣除额+身心障碍扣除额 

+储蓄投资扣除额+教育学费扣除额） 

 

10、 免税额及扣除额汇总说明 

 

根据现行的免税额及扣除额标准，对于 2019 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纳税人的年收入新

台币 40.8 万以下的单身族、年收入为新台币 81.6 万的无子女夫妻，及收入在新台币

123.2 万以下且有两个未满五岁的四口之家，以及年收入在新台币 110 万元并育有 2

名大学以下子女的夫妻都免缴税。 

 

请参阅台湾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及扣除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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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免税额及扣除额汇总说明—续 

 

表 2-2：台湾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及扣除额一览表（课税年度 2019 年起适用） 

 

分类 适用对象 扣除额 （新台币元） 

免税额 

免税额 

一般 88,000 

年满 70 岁之纳税义务人、配偶及
受其扶养之直系亲属 

132,000 

一般扣除额 

标准扣除额 

单身 120,000 

夫妻合并 240,000 

列举扣除额 

对合于规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机构或团体的捐赠 

综合所得总额 20%为限。 

对政府之捐献或有关国防、劳军、
古迹维护之捐赠 

核实认列无上限 

政治献金法规定之捐赠 
每 一 申 报 户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所 得 总 额
20%，且总额不得超过 20 万元 

人身保险费 上限 24,000 元／人 

全民健康保险 核实认列 

医药费 核实认列 

灾害损失 核实认列 

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租金支出 
应先扣除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后之余额
每户 30 万元／每户 12 万元，两者择一
以高者申报 

特别扣除额 

特别扣除额 

薪资特别扣除额/薪资必要费用 200,000 元／人 
每 项上限为薪资收
入的 3% 

财产交易损失 
以不超过当年度申报之财产交易所得为
限。无可扣除或不足扣除者，得递延三
年扣除。 

身心障碍扣除 200,000 元／人 

储蓄投资扣除 上限 270,000 元／户 

教育学费扣除 25,000 元／人 

幼儿学前扣除 120,000 元／人 

长者照顾扣除 120,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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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大陆居民 

 

根据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的税法规定，个人因任职、受雇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

所得称为工资薪金所得，包含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股权激励、津贴、

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不论其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

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应依法申报及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规定，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时，适用 7 级超额累计税率，按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

税，实行按月预扣预缴方式，并根据取得所得的实际情况应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

间办理汇算清缴。 

 

1、 纳税年度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个人所得税首次跟香港及台湾一样实行按年度合并计算方

式，纳税年度为每年的 1 月至 12 月 31 日 ，纳税义务人应就此期间的全部应税所得向

税务局申报。 

 

2、 申报方式及申报时间 

 

但跟香港、台湾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实行按月预扣预缴和年

度汇算清缴。 

 

代扣代缴义务人即雇主每月支付雇员的工资薪金时预先计算及代扣其应交个人所得税，

在次月于指定申报期间内代纳税人向税务局办理申报及缴纳。 

 

按月预扣预缴的申报时间为每个月的 1 号至 15 日（如遇例假日则顺延），在此期间，

代扣代缴义务人应就上个月取得的工资薪金完成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及缴纳。没有代扣

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可以亲自去税务局自行申报。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年度终了后，居民个人需要汇总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取得的包含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在内的综合所得计算本年

度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本年度已预缴税额，得出本年度应退或者应补税额，向税务

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 

 

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间为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以自行办理汇算清缴，也可以委托扣缴义务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办理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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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累计预扣法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等综合所得时，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

税款，按月扣缴个人所得税。纳税年度终了后应纳税所得额仍为负值时，由纳税人通

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 

=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 预扣率 - 速算扣除数) 

-  累计减免税额 - 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   累计收入 - 累计免税收入 - 累计减除费用 - 累计专项扣除 

-  累计专项附加扣除 - 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4、 全年一次性奖金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计

算应纳税额： 

 

（1） 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

到的数额，以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表 3-3），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

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适用

累计预扣法计算方式。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必须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5、 股权激励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表 3-2）计算纳

税。居民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或以上股权激励的，应当合并计算。计算公

式为：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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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减除费用及扣除额 

 

对于中国居民个人，在计算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时，每一纳税年度可以减除费用人民

币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

择按上述标准享受扣除额，或按照规定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

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过渡期结束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外籍个

人将只能跟中国居民个人一样适用扣除额标准。 

 

表 3-1：中国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及扣除额（2019 年度起适用） 

 

分类 项目  
扣除额（人民币） 

每月 每年 

减除费用 基本减除费用 5,000 元 60,000 元 

专项扣除 

基本养老保险 

限额内据实扣除 限额内据实扣除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 

专项附加扣除 

子女教育支出 1,000 元/个 12,000 元/个 

继续教育支出 

学历继续教育，或 400 元 4,800 元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 3,600 元 

大病医疗支出 - 
超过医保个人负担 
15,000 元部份据实扣除， 
扣除上限 80,000 元 

住房贷款利息 1,000 元 12,000 元 

住房租金 
800 元 
或 1,100 元 
或 1,500 元 

9,600 元 
或 13,200 元 
或 18,000 元 

赡养老人 
1,000 元或以下， 
或 2,000 元 

12,000 元或以下， 
或 24,000 元 

其他扣除 

企业年金 根据国家规定 根据国家规定 

职业年金 法定 法定 

商业健康保险 - 2,400 元 

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根据国家规定 根据国家规定 

 

有关专项附加扣除的更多详细资料请参阅中国个人所得税之工资薪金所得申报指南

（居民个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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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税率 

 

根据规定，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3%-45%之 7 级超额累计税率，按年度合并

计算个人所得税，实行按月预扣预缴方式 

 

表 3-2：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之个人所得税率表 （2019 年度起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人民币） 税率（%） 速算扣除数（人民币）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表 3-3：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2019 年度起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人民币） 税率（%） 速算扣除数（人民币） 

1 不超过 3,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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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例分析   

 

 

本节以举例的形式，针对在中港台两岸三地任职、受雇的纳税人，在取得同等货币价值之薪资时，

就其在当地应课缴所得税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对比，对两岸三地纳税人的税负做比较分析。 

 

如非另有说明，本节所举的实例仅基于以下条件： 

 

1.  纳税人仅取得薪资所得/薪俸入息，并无任何其他需要申报之应税收入/入息。 

 

2.  父母是否受扶养/供养仅以当地法定年龄作为唯一参考标准，其他因素暂不考虑。 

 

3. 除了考虑纳税人供养/扶养的配偶、父母及子女等亲属外，其他免税额、扣除及费用支出项目

均不作考虑。 

 

4. 基于现行汇率的换算，两岸三地的纳税人取得的薪资所得金额之货币价值实质上完全相等。

兑换汇率为：【港元与新台币的汇率为：1: 4】    【港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 0.9】 

 

5.  纳税人在香港的强积金供款、在台湾扣缴的劳健保费用、及在上海扣缴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均是根据 2020 年纳税人的薪资水平在当地应实际缴纳之金额。上海的住房公

积金供款率采用 7%。 

 

本节所列 7 个实例-中港台之薪资所得/薪俸入息及应课缴所得税数据汇总如下： 

 

实例 

薪资所得/入息 应纳税额 

香港 

(港币) 

台湾 

(新台币) 

上海 

(人民币) 

香港 

(港币) 
台湾 

(新台币) 

上海 

(人民币) 

单
身 

1 无受扶养亲属 

195,000 780,000 175,500 

0 18,600 5,250 

2 需扶养亲属 0 2,750 2,850 

已
婚 
单
薪 

3 
父/母未满 60 周岁 

子女 1 个 

520,000 2,080,000 468,000 

0 140,600 41,014.56 

4 
需扶养父母 

子女 2 个 
0 24,000 38,614.56 

5 
需扶养父母 

无需扶养配偶父母 

子女 2 个  

0 61,800 38,614.56 

已
婚 
双
薪 

6 
父/母未满 60 周岁 

子女 1 个 
0 188,900 42,214.56 

7 
需扶养父母 

子女 2 个 
0 127,080 41,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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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述港币与人民币及新台币之间的兑换汇率，将人民币和新台币计价之薪资所得/入息和应纳税

额换算成为港币后，中港台两岸三地的税负对比如下（各地最高税额及税负率以红色数字标示）： 

 

实例 

薪资所得/

入息 

(港币) 

应纳税额 (港币) 税负率 

香港 台湾 上海 香港 台湾 上海 

单
身 

1 无受扶养亲属 

195,000 

0 4,650 5,833 0 2.38% 2.99% 

2 需扶养亲属 0 688 3,167 0 0.35% 1.62% 

已
婚 
单
薪 

3 
父/母未满 60 周岁 

子女 1 个 

520,000 

0 35,150 45,572 0 6.76% 8.76% 

4 
需扶养父母 

子女 2 个 
0 6,000 42,905 0 1.15% 8.25% 

5 
需扶养父母 

无需扶养配偶父母 

子女 2 个  

0 15,450 42,905 0 2.97% 8.25% 

已
婚 
双
薪 

6 
父/母未满 60 周岁 

子女 1 个 
0 47,225 46,905 0 9.08% 9.02% 

7 
需扶养父母 

子女 2 个 
0 31,770 45,572 0 6.11% 8.76%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根据香港的税务宽减措施，应交税款在低于港币 2 万元时，香港居民

无需缴税。中港台三地在取得同等价值的薪资收入，香港居民的所得税税负为最低。其主要原因在

于香港的个人入息税（个人所得税）可以获得更高的免税额及更多的免税及扣除项目。并且，香港

税务局并没有设置过高和过于复杂的免税条件，香港居民也因此更容易满足免税或扣除的要求，从

而更为普遍及容易的享受到各项税务优惠政策。 

 

就台湾和上海对比来说，上海居民的税负较高，原因是中国大陆纳税人虽然已经按年度综合计税并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但实质上还没有以家庭为单位元进行申报方式，而且免税及扣除的限制条件比

较多。例如，夫妻不能合并申报，在配偶无收入时，纳税人无法获得任何免税额。就扶养/供养/赡

养父母而言，中国大陆的供养/扶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亦没有考虑扶养/供养/赡养老人的数量，

不论纳税人应扶养/供养/赡养几位老人，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扣除人民币 24,000 元，如为

非独生子女的，所有纳税人（扶养/供养/赡养义务人）的扣除总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24,000 元且每

人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 12,000 元。 

 

台湾税法允许纳税人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及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家庭收入较低且需扶养多位父母及数

个子女的情况下，该种申报方式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相对香港来说，台湾所得税法对免税及扣除

项目的限制条件也比较多且要求较为复杂，例如排富条款。此外，就实例 6 和 7 的计算结果来看，

在家庭收入较高且夫妻都有薪资收入的情况下，夫妻分开计税再合并申报的税负明显低于合并计税

的方式，采取分开计税方式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合并计税时得出的综合所得净额越高，对应之累进

税率就越高，从而应交税额也会被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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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单身雇员 

 

所得项目  香港 A 先生(港元) 台湾 B 先生（新台币） 上海 C 先生（人民币） 

月收入 15,000 60,000 13,500 

年终奖金 15.000 60,000 13,500 

年收入 195,000 780,000 175,500 

支出项目 强制公积金 9,000 元 
劳保费 12,096 元 基本社保费 17,010 

健保费 11,280 元 住房公积金 11,340 

 

一、 无受扶养/供养/赡养亲属 

 

【实例 1】纳税人单身未婚，无兄弟姐妹，父亲年满 54 岁，母亲年满 53 岁。 

 

1. 香港居民 

 

项目 金额（港币） 

入息 195,000 

免税及扣除 

单身人士免税额 132,000 

强制公积金 9,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141,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54,000 

首 50,000 元，税率为 2%，应缴税额 1,000 

余额 4,000 元，税率为 6%，应缴税额 240 

应课薪俸税合计 1,24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1,240 

应缴税款 0 

 

2. 台湾居民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78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纳税人本人） 88,000 

标准扣除额（单身） 12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408,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372,000 

税率 5% 

应纳所得税额 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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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台湾居民纳税人未满 60 周岁之父母不可申报扶养，其与父母应分别自行单独报

税。列举扣除额之劳保费及健保费两项合计低于标准扣除额，所以选择对纳税人有利

之标准扣除额。 

 

3. 上海居民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父母均未年满 60 周岁，不能申请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1）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全年薪资所得 162,000 

扣除额 

减除费用 60,000 

专项扣除：社保保险费(个人部分) 17,010 

专项扣除：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 11,340 

专项扣除附加：赡养老人（独生子女）  

扣除额合计 88,350 

应纳税所得额 73,650 

税率 10% 

速算扣除数 2,520 

工资薪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845 

 

（2）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奖金收入 13,500 

应纳税所得额 13,500 

税率 3% 

速算扣除数 0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05 

 

（3）全年纳税义务（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4,845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05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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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扶养/供养/赡养亲属 

 

【实例 2】纳税人单身未婚，无兄弟姐妹，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60 岁，母亲年满 58 岁无

谋生能力。 

 

1. 香港居民 

 

纳税人父母年龄均已满足了免税额之条件，且跟父母同住，除了可以获得供养父母之

免税额，还可以获得额外免税额。免税及扣除总额超过了全年入息，纳税人无需缴税。 

 

项目 金额（港币） 

入息 195,000 

免税及扣除 

单身人士免税额 132,000 

供养 55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25,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同住之 55 周岁以上母亲额外免税额 25,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额外免税额 50,000 

强制公积金 9,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291,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0 

 

2. 台湾居民 

 

纳税人年满 60 周岁之父亲及未满 60 周岁无谋生能力之母亲可以申报扶养，与纳税人

合并报税。父母的年龄均未满 70 周岁，全部 3 人适用新台币 88,000 元/人之一般免税

额标准。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78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 3 人） 264,000 

标准扣除额（单身） 12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基本生活费差额 

175,000*3 人-(264,000+120,000) 141,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725,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55,000 

适用税率 5%，应纳所得税额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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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居民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父母之一已经年满 60 周岁，可以申请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全

年人民币 24,000 元。 

 

（1）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全年薪资所得 162,000 

扣除额 

减除费用 60,000 

专项扣除：社保保险费(个人部分) 17,010 

专项扣除：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 11,340 

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独生子女） 24,000 

扣除额合计 112,350 

应纳税所得额 49,650 

税率 10% 

速算扣除数 2,520 

工资薪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2,445 

 

（2）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奖金收入 13,500 

应纳税所得额 13,500 

税率 3% 

速算扣除数 0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05 

 

（3）全年纳税义务（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2,445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05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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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已婚单薪家庭 

 

 

一、 父/母未满 60 岁且有谋生能力 

 

【实例 3】纳税人已婚，配偶无工作，本人和配偶均为独生子女。育有一个孩子年满 3 周岁。

纳税人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62 岁，母亲年满 58 岁。配偶之父亲 60 岁，母亲年满 55 岁。 

 

1. 香港居民 

 

(1) 纳税人配偶无工作无入息，适用已婚人士免税额。 

 

(2) 纳税人父母及配偶父母年龄达到了免税条件。跟父母同住，除了可以获得供养父

母之免税额，还可以获得额外免税额。 

 

(3) 免税及扣除总额超过了全年入息，纳税人无需缴税。 

 

项目 金额（港币） 

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100,000 

供养同住之 55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配偶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配偶之 55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25,000 

供养一名子女免税额 12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627,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0 

应课薪俸税 0 

 

 

所得项目  香港 A 先生(港元) 台湾 B 先生（新台币） 上海 C 先生（人民币） 

月收入 40,000 160,000 36,000 

年终奖金 40,000 160,000 36,000 

薪资年收入 520,000 2,080,000 468,000 

支出项目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元 
劳健保 12,096 元 基本社会保险 31,039.20 

健保费 29,652 元 住房公积金 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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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居民 

 

(1) 纳税人及配偶之未满 60 周岁母亲不可申报扶养，其与父母、配偶父母均应分别

自行单独报税。 

 

(2) 纳税人夫妻两人及孩子共计三人，适用一般免税额标准新台币 88,000 元/人。 

 

(3) 列举扣除额之劳保费及健保费两项合计低于标准扣除额，所以选择对纳税人有利

之标准扣除额。 

 

(4) 纳税人其中一名子女未满 5 岁，可以使用幼儿学前扣除额新台币 120,000 元。

但纳税人适用幼儿学前免税额后所适用的税率为 20%，故不得使用幼儿学前扣

除额，应退回并调整应纳税所得净额。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2,08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 3 人） 264,000 

标准扣除额（夫妻） 24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幼儿学前扣除 120,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824,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1,256,000 

对应税率为 20%，则幼儿学前扣除不可用 120,000 

最终综合所得税净额 1,376,000 

税率 20% 

累进差额 134,600 

应纳所得税额 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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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居民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父母之一已经年满 60 周岁，虽然配偶父亲也已经年满 60 周岁，

但是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跟赡养老人数量无关，独生子女最高只能申请全年人民币

24,000 元之扣除额。 

 

纳税人子女一名年满 3 周岁达到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可以申请每名子女全年

人民币 12,000 元之扣除额。 

 

（1）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全年薪资所得 432,000 

扣除额 

减除费用 60,000 

专项扣除：社保保险费(个人部分) 31,039.20 

专项扣除：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 20,688 

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独生子女） 24,000 

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支出（1 名） 12,000 

扣除额合计 147,727.20 

应纳税所得额 284,272.80 

税率 20% 

速算扣除数 16,920 

工资薪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39,934.56 

 

（2）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奖金收入 36,000 

应纳税所得额 36,000 

税率 3% 

速算扣除数 0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3）全年纳税义务（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9,934.56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41,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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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扶养/供养/赡养父母（需扶养/供养/赡养父配偶之父母） 

 

【实例 4】纳税人已婚，配偶无工作，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 9 岁和

4 岁。纳税人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70 岁，母亲年满 65 岁。配偶之父母年满 70 周岁。 

 

1. 香港居民 

 

项目 金额（港币） 

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100,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母额外免税额 100,000 

供养配偶之 60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100,000 

供养子女免税额（2 名） 24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822,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0 

 

2. 台湾居民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2,08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5 人+132,000X3 人） 836,000 

标准扣除额（夫妻） 24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幼儿学前扣除 120,000 

基本生活费差额 204,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1,600,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480,000 

  税率 5% 

应纳所得税额 24,000 

 

(1) 纳税人夫妻 2 人、子女 2 名及已退休之父母 4 人共计 8 人，其中 5 人适用一般

免税额标准新台币 88,000 元/人，其余 3 人年满 70 周岁可适用新台币 132,000

元之长者免税额标准。 

 

(2) 纳税人其中一名子女未满 5 岁，可以使用幼儿学前扣除额新台币 120,000 元。 

 



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之个人所得税税负比较 

 

版权所有 © 2002-2020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v20.1                 www.kaizencpa.com 25 

 

 

2. 台湾居民—续 

 

(3) 基本生活费比较公式计算差额新台币 204,000 元可以从所得额中扣除： 

基本生活费总额 -  (免税额+标准/列举 + 幼儿学前扣除额+身心障碍扣除额 

+储蓄投资扣除额+教育学费扣除额） 

=175,000X8-（836,000+240,000+120,000）=1,400,000-1,196,000=204,000 

 

3. 上海居民 

 

（1）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全年薪资所得 432,000 

扣除额 

减除费用 60,000 

专项扣除：社保保险费(个人部分) 31,039.20 

专项扣除：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 20,688 

专项扣除附加：赡养老人（独生子女） 24,000 

子女教育支出（2 名） 24,000 

扣除额合计 159,727.20 

应纳税所得额 272,272.80 

税率 20% 

速算扣除数 16,920 

工资薪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37,534.56 

 

（2）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奖金收入 36,000 

应纳税所得额 36,000 

税率 3% 

速算扣除数 0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3）全年纳税义务（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7,534.56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38,6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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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扶养/供养/赡养父父母(不扶养/供养/赡养父配偶之父母） 

 

【实例 5】纳税人已婚，无兄弟姐妹，配偶无工作。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 15 岁和 10 岁。纳

税人不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70 岁，母亲年满 65 岁。 

 

1. 香港居民 

 

项目 金额（港币） 

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100,000 

供养子女免税额（2 名） 24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622,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0 

 

2. 台湾居民 

 

基本生活费比较公式计算差额新台币 238,000 元可以从所得额中扣除： 

基本生活费总额 -  (免税额+标准/列举 + 幼儿学前扣除额+身心障碍扣除额 

+储蓄投资扣除额+教育学费扣除额） 

=175,000X6-（572,000+240,000）=1,050,000-812,000=238,000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2,08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5 人+132,00） 572,000 

标准扣除额（夫妻） 24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基本生活费差额 23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1250,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830,000 

税率 12% 

累计差额 37,800 

应纳所得税额 61,800 

 

3. 上海居民 

本例跟【实例 4】之纳税义务计算过程一致，应缴税额请参阅【实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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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已婚双薪家庭 

 

 

一、 父/母未满 60 岁且有谋生能力 

 

【实例 6】纳税人已婚，夫妻二人 薪资相同，且均为独生子女。育有一个孩子年满 3 周岁。

纳税人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62 岁，母亲年满 58 岁。配偶之父亲 60 岁，母亲年满 55 岁。 

 

1. 香港居民 

 

纳税人夫妻二人可以选择分别单独申报，也可以选择合并申报，香港税务局会自动帮

纳税人进行核算，二者结果对比，以应课税额较低者为准。 

 

（1）如夫妻合并申报，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夫妻入息合计 1,04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100,000 

供养同住之 55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50,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 55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25,000 

供养一名子女免税额 120,000 

强制公积金 36,000 

免税及扣除额合计 645,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395,000 

首 200,000 元，应缴税额 16,000 

余额 195,000，税率 17%，应缴税额 33,150 

应课薪俸税合计 49,15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20,000 

应缴税款 29,150 

所得项目  香港 A 先生(港元) 台湾 B 先生（新台币） 上海 C 先生（人民币） 

月收入 40,000 160,000 36,000 

年终奖金 40,000 160,000 36,000 

薪资年收入 520,000 2,080,000 468,000 

支出项目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元 
劳健保 12,096 元 基本社会保险 31,039.20 

健保费 29,652 元 住房公积金 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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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居民—续 

 

（2）如夫妻分开申报，先生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先生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单独申报） 132,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100,000 

供养同住之 55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配偶之 55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25,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325,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195,000 

首 150,000 元，应缴税额 9,000 

余额 45,000，税率 14%，应缴税额 6,300 

应课薪俸税合计 15,30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15,300 

应缴税款 0 

 

（3）如夫妻分开申报，太太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太太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单独申报） 132,000 

供养配偶之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一名子女免税额 12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32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200,000 

应课薪俸税 16,00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16,000 

应缴税款 0 

 

在上述情况，不论夫妻分开抑或合并申报，均无须缴纳薪俸税。但就享受税收减免优

惠之前，夫妻分开申报和夫妻合并申报进行对比，分开申报之应课薪俸税港币 31,300

（15,300+16,000）低于夫妻合并之应课薪俸税港币 49,150 元，最终应课薪俸税应取

其较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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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居民 

 

纳税人夫妻二人可以选择分开单独计税再综合申报，也可以选择合并计税并综合申

报，台湾税务局会自动帮纳税人进行核算，以计算结果对比，以应课税额较低者为

准。 

 

纳税人及配偶之未满 60 周岁母亲不可申报扶养，其与父母、配偶父母均应分别自行单

独报税。纳税人夫妻两人及孩子共计三人，适用新台币 88,000 元/人之一般免税额标

准。 

 

(1) 夫妻合并计税申报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4,16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 3 人） 264,000 

标准扣除额（夫妻） 24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400,000 

幼儿学前扣除 120,000 

基本生活费差额 21,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1,045,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3,115,000 

对应税率为 30%，则幼儿学前扣除不可用 120,000 

最终综合所得税净额 3,235,000 

税率 30% 

累进差额 376,600 

应纳所得税额 593,900 

 

基本生活费比较公式计算差额新台币 21,000 元可以从所得额中扣除： 

基本生活费总额 -  (免税额+标准/列举 + 幼儿学前扣除额+身心障碍扣除额 

+储蓄投资扣除额+教育学费扣除额） 

=175,000X3-（264,000+240,000）=525,000-504,000=21,000 

 

纳税人适用幼儿学前免税额后所适用的税率为 30%，故不得使用幼儿学前扣除额，应

退回并调整应纳税所得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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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居民—续 

 

(2) 夫妻分开计税申报，先生应课所得税 

 

项目 金额（新台币） 

先生综合所得额 4,16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 88,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208,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1,792,000 

税率 20% 

累进差额 134,600 

应纳所得税额 223,800 

 

(3)  夫妻分开计税申报，太太应课所得税 

 

项目 金额（新台币） 

全部综合所得凈额 3,235,000 

减去：先生综合所得凈额 1,792,000 

太太综合所得税净额 1,443,000 

税率 20% 

累进差额 134,600 

应纳所得税额 154,000 

 

(4)  如夫妻分开申报，应课所得税总额为新台币 223,800+154,00=377,800 元。 

 

夫妻分开计税和夫妻合并计税进行对比，分开计税之应课所得税新台币 377,800 元低

于夫妻合并之应课所得税新台币 593,900 元，最终应课所得税取其较低者，为新台币

377,800 元。夫妻二人平均每人应课所得税为为新台币 188,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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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居民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不以家庭为单位，由取得个人所得的纳税人分别申报。纳税人

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其各自的父亲都已经年满 60 周岁，所以两人都可以申请独生

子女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全年人民币 24,000 元。 

 

纳税人可以为年满 3 周岁子女申请人民币 12,000 元之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由夫妻

一方全额扣除或分别扣除 50%。本例以纳税人各自扣除 50%即人民币 6,000 元计算。 

 

（1）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全年薪资所得 432,000 

扣除额 

减除费用 60,000 

专项扣除：社保保险费(个人部分) 31,039.20 

专项扣除：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 20,688 

专项扣除附加：赡养老人（独生子女） 24,000 

子女教育支出（1 名） 6,000 

扣除额合计 141,727.20 

应纳税所得额 290,272.80 

税率 20% 

速算扣除数 16,920 

工资薪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41,134.56 

 

（2）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奖金收入 36,000 

应纳税所得额 36,000 

税率 3% 

速算扣除数 0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3）全年纳税义务（工资薪金及全年一次性奖金）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41,134.56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42,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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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扶养/供养/赡养父母 

 

【实例 7】纳税人已婚，夫妻二人薪资相同，且均为独生子女。育有两名子女分别为 4 岁和

9 岁。纳税人与父母同住，父亲年满 70 岁，母亲年满 65 岁。配偶年满 70 周岁的父母。 

 

1. 香港居民 

 

（1）如夫妻合并申报，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夫妻入息合计 1,04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100,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母额外免税额 100,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母免税额 100,000 

供养两名子女免税额 240,000 

强制公积金 36,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84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200,000 

应课薪俸税合计 16,00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16,000 

应缴税款 0 

 

（2）如夫妻分开申报，先生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先生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132,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父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子女免税额（2 名） 24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44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80,000 

应课薪俸税合计 2,80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2,800 

应缴税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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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居民—续 

 

（3）如夫妻分开申报，太太应课薪俸税详情 

 

项目 金额（港币） 

太太入息 520,000 

免税及扣除 

已婚人士免税额 132,000 

供养 60 周岁以上母亲免税额 50,000 

供养同住之 60 周岁以上父母亲免税额 200,000 

强制公积金 18,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40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120,000 

首 100,000 元，应缴税额 4,000 

余额 20,000，税率 17%，应缴税额 2,000 

应课薪俸税 6,000 

减：100%税款宽减（上限$20,000 元） 6,000 

应缴税款 0 

 

在上述情况，不论夫妻分开抑或合并申报，均无须缴纳薪俸税。但就享受税收减免优

惠之前，如夫妻分开申报，应课薪俸税总额为港币 2,800+6,000=8,800 元。夫妻分开

申报和夫妻合并申报进行对比：分开申报之应课薪俸税港币 8,800 元低于夫妻合并之

应课薪俸税港币 16,000 元，最终应课薪俸税取其较低者。 

 

2. 上海居民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不以家庭为单位，由取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分别申报。纳税

人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他们各自的父亲都已经年满 60 周岁，所以两人都可以申请

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全年人民币 24,000 元。 

 

纳税人子女两名年满 3 周岁达到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可以申请每名子女全年

人民币 12,000 元之扣除额。可以夫妻一方全额扣除，也可以分别扣除 50%。本例以纳

税人各自扣除 50%即人民币 12,000 元计算。 

 

夫妻二人分别申报的计算过程同【实例 3】相同，结果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 

工资薪金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9,934.56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 1,080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41,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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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湾居民 

 

纳税人夫妻二人可以选择分开单独计税再综合申报，也可以选择合并计税并综合申

报，台湾税务局会自动帮纳税人进行核算，以计算结果对比，以应课税额较低者为

准。 

 

纳税人夫妻 2 人、子女 2 名及父母 4 人共计 8 人，其中 5 人适用一般免税额标准新台

币 88,000 元/人，其余 3 人年满 70 周岁可适用新台币 132,000 元之长者免税额标

准。 

 

(1) 夫妻合并计税申报 

 

项目 金额（新台币） 

综合所得总额 4,16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88,000 元 X 5 人+132,000 X3） 836,000 

标准扣除额（夫妻） 240,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400,000 

幼儿学前扣除 120,000 

基本生活费差额 324,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1,920,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2,240,000 

对应税率为 20%，则幼儿学前扣除不可用 120,000 

最终综合所得税净额 2,360,000 

税率 20% 

累进差额 134,600 

应纳所得税额 337,400 

 

基本生活费比较公式计算差额新台币 324,000 元可以从所得额中扣除： 

 

基本生活费总额 -  (免税额+标准/列举 + 幼儿学前扣除额+身心障碍扣除额 

+储蓄投资扣除额+教育学费扣除额） 

=175,000X8-（836,000+240,000）=1,400,000-1,076,000=324,000 元 

 

纳税人适用幼儿学前免税额后所适用的税率为 30%，故不得使用幼儿学前扣除额，应

退回并调整应纳税所得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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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湾居民—续 

 

(2) 夫妻分开计税申报，先生应课所得税 

 

项目 金额（新台币） 

先生综合所得额 4,160,000 

免税及扣除 

一般免税额 88,000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200,000 

免税及扣除合计 208,000 

综合所得税净额 1,792,000 

税率 20% 

累进差额 134,600 

应纳所得税额 223,800 

 

(3)  夫妻分开计税申报，太太应课所得税 

 

项目 金额（新台币） 

全部综合所得凈额 2,360,000 

减去：先生综合所得凈额 1,792,000 

太太综合所得税净额 568,000 

税率 12% 

累进差额 37,800 

应纳所得税额 30,360 

 

(4)  如夫妻分开申报，应课所得税总额为新台币 223,800+30,360=254,160 元。 

 

夫妻分开计税和夫妻合并计税进行对比，分开计税之应课所得税新台币 254,160 元低

于夫妻合并之应课所得税新台币 337,400 元，最终应课所得税取其较低者，为新台币

254,160 元。夫妻二人平均每人应课所得税为新台币 127,080 元。 

 

 

 
 

免责声明 

 

本文所及之内容和观点仅为一般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专业建议，启源不对因信赖本文所

及之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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